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7-054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了进一步发展以废塑料为主体的循环经济产业，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城矿公司”）与湖南映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映

宏”）及新化县人民政府经友好协商，于2016年9月22日签订了《关于湖南格林

美映宏循环产业园项目战略合作协议》，武汉城矿公司和湖南映宏成立合资公司

湖南格林美映鸿资源循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映鸿”、“目标公司”），

积极开展废塑料综合利用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于2016年9月26日发布的《关于签署湖南格林美

映宏循环产业园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近日，武汉城矿公司与湖南映宏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湖南映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湖南映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方映杰 

注册资本：630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 03月 31日 

地址：湖南省新化县向红工业园一区 

营业范围：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塑木复合型材的深加工与销售；各类

带式输送机、新型复合陶瓷托辊，耐磨复合陶瓷衬板与管道，自动调心装置、滚

动联轴器等产品的生产及机械机电设备的设计、制造与安装（不含专项审批）；

耐火材料、特种陶瓷产品的深加工；钢材、水泥、铁矿石的销售；厂房出租服务；

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

物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格林美映鸿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周继锋 

成立时间：2016年 10月 10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经济开发区向红工业园 

经营范围：农林废弃物的回收及综合利用；城市矿产资源产业园开发、运营

与管理；物业服务；仓储服务；塑料原料与制品、新型建筑装饰材料的制造与销

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剧毒品、监控品）、建筑材料、机械设备销售，再

生资源回收与批发；厂房及设备租赁；循环经济产业与环保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废旧物资交易咨询、中介服务，会议会展服务；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前，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

公司 
2,000 40 

2 湖南映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0 60 

合计 5,000 100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

公司 
3,000 60 

2 湖南映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0 40 

合计 5,000 100 

3、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7年3月 

总资产 132.05 583.51 

负债总额 130.24 567.1 

净资产 1.81 16.41 

营业收入 84 149 

利润总额 1.81 17.1 

净利润 1.81 14.6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湖南格林美映鸿资源循环有限公司是武汉城矿公司与湖南映宏双方合资

成立的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其中湖南映宏认缴出资 3000 万元，持有目标



 

 

公司 60%股权；武汉城矿公司认缴出资 2000万元，持有公司 40%股权，格林美映

鸿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为 2026 年 10 月 10 日前，双方认缴的出资均尚未实

缴。 

2、湖南映宏将其认缴的 1000 万元出资（20%股权）及与之相应的股东权利

义务按原出资额即等价转让给武汉城矿公司，武汉城矿公司同意受让。鉴于湖南

映宏所转让的 1000万元出资为认缴的出资而尚未实缴，因此，转让后，该 1000

万元出资由武汉城矿公司按照目标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缴付义务，武汉城矿公司

无须支付给湖南映宏股权转让费。 

3、双方出资（股权）转让后，格林美映鸿的股权结构即变更为湖南映宏持

有 40%股权，武汉城矿公司持有 60%股权。 

 

五、本次股权转让的资金来源 

本次股权收购所需的资金来源为武汉城矿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收购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六、对公司的影响 

废塑料属于格林美核心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废塑料及农林废弃物生产塑

木复合型材，替代木材的使用，保护森林，是践行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

发展，并且展示出良好的产业化前景。 

本次公司下属公司进行股权收购，一方面实现了公司在湖南的产业布局，扩

充了公司废塑料循环再造的产能规模；另一方面，公司通过与湖南映宏在技术、

市场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能进一步提升公司废塑料循环再造的盈利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